
本报5月12日讯(记者 孙川 通讯员 方宝钢) 12日，记者从孤岛消防中
队获悉，11日凌晨，310省道东营孤岛路段两油罐车相撞起火，车上人员被困。接
到报警后，孤岛消防中队出动2台泡沫消防车，1台抢险救援车，12名战斗员赶赴
现场，同时上报消防支队指挥中心，调集周边中队支援。

在事故现场，一辆汽油罐车与原油罐车相撞，汽油罐车起火燃烧，原油罐车
侧翻路边沟内，两名人员已经从车内爬出。消防特勤车辆生起照明灯，立即对现
场人员进行搜救。一组消防战斗员利用泡沫枪控制汽油流淌方向防止火势蔓延，
二组消防战斗员利用水枪对汽油罐车进行冷却，防止罐体过热发生爆炸。

先期处置后，增援力量陆续到达，孤东消防中队2台消防车和河口武警消防3

台消防车赶到，还有一家炼油厂专职消防泡沫消防车赶赴现场支援。增援队伍出
三支水枪共同处置，消防车往返循环加水供水，经过3个小时的奋战终于将大火
扑灭。

对此，孤岛消防提醒，槐林慢弯处，夜间大型车辆较多，车速过快，交通事故
频发，希望途径此路段的驾驶员放慢车速，合理使用灯光。

不缴物业费，就不给供气？
市供气站称，计划将三个小区物业收取燃气费的权力收回
本报记者 聂潇潇

12日，辽河
小区居民王女
士向本报反映，
在缴纳燃气费
时，物业要求她
先缴物业费，否
则就不予充值
燃气费，王女士
不能理解。记者
了解到，自2014
年开始，为了方
便居民缴费，相
关部门在一些
小区开始试点
水 电 暖“ 一 卡
通”，物业才拥
有了收费的权
力。律师认为水
电暖费与物业
费两者的收费
主体不同，捆绑
的做法是不合
理的。

物业费捆绑燃气费

供气站或将收费权力收回
王女士是辽河东区的居民，缴纳燃气费时竟被物业站拒

收。“物业工作人员说我没交物业费，燃气费就交不了。”王女士
说，家里没燃气做不了饭，“如果我不交物业费，物业就要彻底
给我们停气吗？”说起这事，王女士觉得委屈。

燃气费本应是供气站收取，为何交予物业？记者从市供气
站了解到，2 0 1 4年5月1日，市城市管理局与东城街道办事处签
订了一份关于燃气收费权力移交的协议。协议签订同时，市相
关责任部门在辽河小区、海河南区、海河北区实行水电暖“一卡
通”试点，将燃气收费事宜交予东城街道办理，随后物业便拥有
了燃气收费权力，涉及居民3700余户。但该协议也明确说明，委
托方不得借燃气收费权力进行任何相关违法行为。

市供气站办公室负责人介绍，像王女士一样不满此做法的
居民不在少数，有不少人直接到供气站投诉。“协议签订后，供
气站将三个小区的收费系统全部转移到街道，街道将权力交给
了下属社区，社区又交给物业，因此即使居民到这里也缴纳不
了燃气费。”这位负责人表示，对于此类情况，他们不止一次去
街道试图协调，无奈一直没有得到解决。“而且协议只签了一
年，到今年5月1日已经到期，供气站也计划将收费权力收回。”

物业虽有难处

但是捆绑收费不合理
针对此事，记者来到辽河小区物业站了解情况。听闻记者

来意，工作人员表示也很无奈：“物业与供气都属于正常服务，
为什么只缴燃气费，就不能及时缴物业费呢？而且并不是一点
也不让业主缴，会适当先给充一部分燃气费。”物业人员坦言，
对这种类似捆绑的做法，确实有不少居民不满意，“但我们也是
没有办法，毕竟给小区居民提供物业服务需要一定成本，如果
居民不及时缴纳物业费用，物业运营也很难。”

记者咨询相关律师后得知，物业费和燃气费是两个概念，
收费主体不同。物业费的收费主体是物业公司，燃气费的收费
主体应是供气站，物业公司收取燃气费是受供气部门委托的行
为，因此按委托的要求，不应该拒收。“物业站将物业费捆绑燃
气费显然是不合理的，即使物业公司再困难，也不能将两者混
为一谈。”

凌晨两油罐车相撞起火
孤岛消防3小时扑灭

孤岛消防中队在事故现场奋力灭火。 通讯员 王晓东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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